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我同意检察机关和当事人

达成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磋商协议。” 6 月

29 日， 20 余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当事

人诉前磋商公开听证会在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举行，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多了 2

名“监督员” 在现场对本案进行观摩， 他

们是我院“新上岗” 的“益心为公” 检察

云平台志愿者。 日前， 浦东检察院召开

“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台志愿者座谈会，

邀请 12 名志愿者代表座谈交流， 进一步

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 浦东检察院

吴毅副检察长参会。

会议观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益心为

公、 天下为公》 宣传片， 通报了浦东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 介绍了浦东检察院

“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台志愿者招募情况，

并向志愿者颁发了聘书。

据了解， “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台是最

高人民检察院部署推动的互联网平台， 集线

索提报、 线索评估、 专业咨询等功能为一

体， 旨在通过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形成公益

保护新格局。 平台优先招募社会责任感强，

具有环境资源、 食品药品、 安全生产或者法

学等专业背景、 特定群体与弱势群体权益保

护等领域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 参与发现公

益损害线索、 提供专业知识、 参与听证会发

表专家意见、 跟进监督等， 助力检察公益诉

讼。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内

容、 “益心为公” 检察云平台的重要意义有

了更深的了解， 更明白了自己肩上多了一份

使命。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6 月以

来， 徐汇滨江有序开

放， 成为市民出游热门

地。 特别是在双休日以

及夜间人流量激增， 瞬

时人流量可达 2 万余

人。 为此， 连日来， 徐

汇警方结合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百日行动”，

进一步加强大客流防范

应对工作， 强化人流、

车流管控措施， 确保地

区治安平稳有序。

“不好意思， 现在往徐汇滨江方向人车

拥挤， 采取限流措施， 请从龙华中路、 云锦

路、 江滨路方向绕行。” 6 月 26 日 19 时， 徐

汇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民警正配合交警封闭枫

林路龙华中路口， 并引导机动车、 非机动车

绕行。

“从这次端午小长假开始， 我们发现市

民出游热情高涨， 但扎堆出行也为滨江带来

一定防疫及安全压力。” 徐汇公安分局西岸治

安派出所所长蔡峰介绍。 由于目前亲水平台

二层景观步道、 瑞宁路萌宠乐园、 龙腾大道

东安路攀岩墙等人群易聚集区域尚未开放，

遛狗、 玩滑板的人群容易走上步道， 与日常

散步、 跑步人群、 老人或孩子的动线有所对

冲， 还有人占地野餐或聚集做健身操。 每天

23 时滨江区域封闭开展环境消杀后， 部分人

员凌晨仍在路边滞留饮酒， 对个人财物安全

和环境卫生也造成一定影响。

为此， 徐汇警方设立滨江公共区域管控

工作现场指挥部， 实时关注区域人员聚集数

量。 在大客流预警到来时， 对道路、 非机动

车道上行驶的机动车， 以及共享单车、 电动

自行车、 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予以劝离， 禁止

机动车在管控区域内违法停放； 会同滨江管

理方对公共开放区域要加强管理， 要求市民

落实不举办各类形式的文体活动， 不设帐篷、

不聚餐、 不饮酒， 不扎堆、 不聚集， 不露宿

开放空间的区域管理规定； 督促市民保持 2

米以上社交距离， 严禁放飞无人机。 其他增

援警力根据岗位职责任务， 配合交警和派出

所做好治安、 交通管控工作。

管控期间， 龙腾大道丰谷路至瑞宁路段、

瑞宁路枫林路至龙华中路段， 除公交线路车、

进出百汇园的车辆外，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驶；公共开放空间日晖港桥至彩虹桥区域禁

止非机动车行驶。“对警方的措施，我们也表示

理解，毕竟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防疫和安全

总是要考虑的。 ”周边居民李阿姨说。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7 月 4 日， 上海市铁路运输法

院召开集中管辖民商事案件五周年工作情况

通报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自 2017 年 5 月至

今年 6 月， 该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 5814 件

（不含破产衍生诉讼）， 涉及集中管辖的民商

事案件 3064 件， 占同期收案数的 52.70%。

在集中管辖的民商事案件中， 涉食品药品安

全案件为 2033 件， 占比 66.35%； 货运货代

案件为 1031件， 占比 33.65%。

在上铁法院办理的民商事案件中， 涉食

品安全民事安全案件数量最多。 案由主要为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 （原为网络购物合同

纠纷） 和买卖合同纠纷， 两个案由的案件在

涉食品安全纠纷中占比分别为 89.51% 、

5.97%。

上铁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周华表示， 这

些案例均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为宗旨，

以 《食品安全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及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依据， 在查明事实的基

础上依法裁判， 充分体现了“四个最严” 要

求， 有效维护了广大食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据悉， 上铁法院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

集中管辖原由闵行、 徐汇、 黄浦、 杨浦四区

法院审理的涉食品药品安全民事纠纷和航空、

公路、 水路 （上海海事法院管辖除外） 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 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等案件

（以下简称 “货运货代案件”）。 集中管辖五年

以来， 该院作为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试点

法院之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市高院的试

点方案， 结合简单案件较多和集中管辖案件

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改革举措， 推

出简易程序庭审、 小额诉讼庭审、 要素式裁

判文书制作、 独任制适用方面的“3+1” 操

作指南。 针对涉食品安全纠纷数量较多、 法

律适用争议较大的形势与特点， 与市三中院

共同研究形成类案适法问题研讨纪要， 并制

定涉食品安全民商事案件审理要点指引， 探

索专业法官会议引入咨询专家列席机制， 依

法规范审理， 统一类案法律适用， 确保审判

质量。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有晓卿

本报讯 昨天， 上海长途客运站迎来复

班首日。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二大队来到上海

长途客运站南站对运营情况、 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等开展上户检查， 要求确保司乘人

员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据了解， 当日长途南站仅开班上海发往

海安方向一条班线车， 后续将陆续恢复其他

线路运营。 现场， 旅客须全程规范佩戴口

罩， 进站体温正常， 扫描场所码显示绿码且

具备 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进站乘车。

在对检票处、 候车厅、 车辆等区域全

面检查后， 市交通执法人员向客运南站管

理部门提出五点要求： 一是必须把旅客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继续做好实名查

验、 人员行李安检； 二是要确保司乘人员

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进站、 上车均扫码测

温； 三是要做好环境防疫， 客运车辆一车

次一消杀， 候车大厅做好通风消毒； 四是

要组织专人劝导旅客候车隔座， 避免人员

聚集， 提醒旅客规范佩戴口罩； 五是在检

票处、 候车厅内放置洗手液， 方便旅客个

人防护需要。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取棉签、 捅喉咙、 拧试管， 30

秒左右即可完成一次核酸采样。 只不过， 采

样员不是“大白”， 而是机器人。 近日， 上

海市静安区临汾路街道在市经信委的大力支

持下， 联手创新企业中科新松在全市层面率

先启用自动化无人采样机。

近日， 随着上海气温升高， 防护服密不

透风， 长时间的采样工作下， 医护人员面临

着体力不支和感染双重风险， 而居民的常态

化核酸采样需求一直很大， 医护人员容易有

高温中暑的风险。 这台流程标准化、 动作柔

性化、 交互人性化的自动化无人采样机的引

入， 无疑是医护人员减负提效的“好帮手”。

在临汾路街道， 这台全市率先试点启用

的自动化无人采样机， 简单的操作流程、 快

捷的使用体验让前来做核酸的体验者着实

“惊艳” 了一番。 “自动采样机器人” 整套

采样流程下来不到 30 秒， 与传统的人工采

样相比， 使用机器人进行核酸采样能更准确

地把握采样定位和采样的力度。另外，在设备

消杀上，它能实现全流程无人自动消杀，确保

被采样人员和采集样本的安全， 也让临汾居

民感受到了数字生活带来新服务、新体验。

临汾路街道持续在数字新基建方面发

力， 筑牢抗疫“智慧屏障”。 除了自动化无

人采样机， 街道还有“智能消毒服务机器

人”， 目前已投入使用数月。 “它能根据控

制面板设置好的时间、 路径， 每日在办公大

楼及社区事务受理大厅实现无接触消杀， 一

方面减轻了保洁工作人员的压力， 另一方面

也可以提高环境的防护等级。” 工作人员介

绍。

据悉， 在此次防疫中， 临汾路街道还率

先应用了多个数字场景及智能化设备， 例如

率先上线“居家隔离证明申请”； 先行试点

“上海市 HS 运转小程序” 实现基层核酸检

测零报表； 安装“云喇叭”、 电子探头、 智

慧门禁、 “数字哨兵” 等新基建设施， 帮助

现场管理人员及时处置异常状况， 提高了社

区防疫卡口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7 月 4 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分院发布 2021年度打击走私犯罪检察工

作报告， 专题通报办理走私犯罪案件概况。

报告显示， 2021 年， 三分院受理走私犯罪审

查批准逮捕案件 81 件 129 人， 经审查， 对

69 件 105 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受理走私犯

罪审查起诉案件共计 180 件 416 人， 经审查，

对 146 件 377 人提起公诉。 对犯罪情节轻微

的 21件 34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对 83 件

案件中的 180 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适

用率达 47.95%。 受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 23

件 23人， 建议变更强制措施 15 件 15 人， 建

议均被采纳， 采纳率为 100%。

三分院介绍， 走私犯罪案件呈现犯罪对

象种类日益多样； 跨境电商类走私犯罪持增

长态势； 犯罪主体团伙型、 链条式趋势愈加

明显； 走私犯罪与洗钱罪、 逃避商检罪交织

等特点。

2021 年， 导游、 空乘等代购人员携带境

外货物闯关走私类案件呈明显下降趋势， 但

外商、 水客团伙、 境内货主紧密合作、 邮寄

渠道等案件高发， 还出现了利用边民互市贸

易政策漏洞、 雇佣边民成为“水客” 的新型

案件。 跨境电商类走私犯罪案件仍持增长态

势。

在三分院公布的邱某某、 张某某等人走

私普通货物、 走私废物一案中， 2020 年 3 月

至 2021年 3月间， 被告人邱某某、 张某某等

4 人为牟取非法利益， 接受他人委托， 共谋

采用“道具货” 调换真实货物、 伪报贸易性

质的方式走私进口宠物粮食、 红酒、 废旧电

子产品等货物。 其间， 由被告人邱某某制作

虚假单证、 冒用他人公司名义委托上海综合

保税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向海关申报保税进

境、 货物出境； 待货物到港后， 被告人张某

某负责从洋山港区提箱运输至保税区仓库，

在运输过程中从集装箱中卸出实际货物并装

入“道具货”， 其他两名被告人负责订购、 制

作“道具货”， 换出的实际进口货物则根据客

户要求运送至广东东莞等地。 经计核， 被告

人邱某某等四人采用上述方式走私进口涉案

货物 98 票， 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 2500 余万

元， 走私固体废物 96.51吨。

2021 年 11 月 12 日， 三分院以被告人邱

某某等人犯走私普通货物罪、 走私废物罪向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全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

罪名和量刑建议， 分别判处邱某某、 张某某

等 4人 13年至 5年 6 个月有期徒刑不等， 均

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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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类走私犯罪持增长态势
三分院通报2021年度打击走私犯罪检察工作情况

集中管辖民商事案件五周年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共受理案件5814件

长途客运站复班首日

长途客运南站接受疫情防控执法检查

静安数字防疫有新招
全市率先试点启用无人采样机

徐汇滨江瞬时人流量达2万余人
徐汇警方防范大客流确保安全有序

“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

扩大公益诉讼保护“朋友圈”
民警劝离占据步道设座休闲、 促销推销的人员 通讯员 马凯


